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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沈柯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 

第 61 号）相关问题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下发的《关于对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

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 61 号）的要求，我作为西

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就相

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

审会计师”）对你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涉及事项一：因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王承波、原董事吴刚

的相关行为，公司涉及多起诉讼。根据相关诉讼请求、司法判决或裁

定，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应付债务本息合计 50,932.11 万元，但未

能就相关债务与债权人商定协议或获取替代性融资，未作出充分披

露，存在可能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针对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一：根据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资金占

用、对外担保事项发表的意见，公司报告期内作为担保方被起诉的案

件共 6 笔，被诉担保金额共计 105,400 万元，分别为〔2018〕京民初

32 号案件、〔2018〕京民初 33 号案件、〔2018〕京民初 60 号案件、

〔2018〕川 0113 民初 2099 号案件、〔2019〕鲁 05 民初 182 号案件

以及〔2019〕川 0107 民初 10403 号案件；请你公司、公司独立董事

和监事复核前述内容与年报“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中披露内容的一

致性并说明差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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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我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出具了专项

说明和独立意见，其中，就公司对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事项发

表的意见涉及以下表述：“公司报告期内作为担保方被起诉的案件共

6 笔，被诉担保金额共计 105,400 万元，分别为〔2018〕京民初 32

号案件、〔2018〕京民初 33 号案件、〔2018〕京民初 60 号案件、〔2018〕

川 0113 民初 2099 号案件、〔2019〕鲁 05 民初 182 号案件以及〔2019〕

川 0107 民初 10403 号案件”。被诉担保金额统计对象应为担保金额

本金，因此该处统计不包括涉案利息及其他费用，与公司 2019 年年

度报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中包括涉诉本金、利息及其他费用的

金额统计口径不同，因而存在差异。 

二、年报“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新增第

一大客户西藏青稞特色饮品销售管理有限公司，2019 年向该客户的

销售总额达 7,802.92 万元，占公司年度销售总额的 24.55%。我部关

注到，该公司为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索朗旺久。同时，

年报“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显示，2020 年 1 月 1 日，你公司子公

司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啤酒”）受西藏青稞啤酒

有限公司委托，支付给西藏福地天然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2.55 亿元，

约定利率为 2.35%。另外，年报“其他应收款”的附注显示，你公司

存在多笔 1 年以内、1-2 年、2-3 年的对外借款，包括应收西藏青稞

啤酒有限公司的借款 328.35 万元等。 

请你公司：（1）说明西藏青稞特色饮品销售管理有限公司、西

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与你公司及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以及你公司主要股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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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董监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2）

说明西藏青稞特色饮品销售管理有限公司、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最

近三年在你公司的采购品种与金额，2019 年向你公司采购商品的主

要时间及 2020 年第一季度的采购品种与金额；（3）结合你公司报告

期向前五大客户销售的主要产品种类及平均销售价格，说明你公司对

西藏青稞特色饮品销售管理有限公司、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的销售

价格是否公允；（4）说明你公司对上述借款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披

露义务的情况（如适用）。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问题（1）（2）（4）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请年审会计师就问题（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1、根据拉萨啤酒函复，结合公开查询信息，对上述事项

（1）进行了复核，除青稞啤酒、青稞特色饮品与拉萨啤酒之间发生

的供销业务外，未发现青稞特色饮品、青稞啤酒及其实际控制人与上

市公司、上市公司董监高、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存在关联关系。 

2、根据拉萨啤酒函复，对上述事项（2）进行了复核。2017 年

至 2019 年青稞啤酒向拉萨啤酒供应国产麦芽、澳麦麦芽、纸箱等合

计含税金额 5,834,205.1 元。其中，2017 年供应国产麦芽 359.94 吨，

合计金额 1,230,994.8 元；澳麦芽 635.06 吨，合计金额 2,762,512.5 元；

2019 年供应纸箱 901,781 只，合计金额 1,840,697.8 元；拉萨啤酒没

有对青稞啤酒销售啤酒的业务。 

青稞特色饮品成立后，于 2019 年、2020 年第一季度向拉萨啤酒

采购商品的主要情况如下： 

销售月份 购买方 品种 规格 金额（单位：元） 

2019 年 9 月 青稞饮品 普啤 640ml/瓶*12 瓶 138,053.10  

2019 年 10 月 青稞饮品 普啤 640ml/瓶*12 瓶 15,352,5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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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饮品 绿听 355ml/听*24 听 8,328,565.93  

2019 年 11 月 
青稞饮品 普啤 640ml/瓶*12 瓶 15,264,565.48  

青稞饮品 绿听 355ml/听*24 听 3,921,852.21  

2019 年 12 月 
青稞饮品 普啤 640ml/瓶*12 瓶 28,473,827.44  

青稞饮品 绿听 640ml/瓶*12 瓶 6,549,810.17  

2019 年合计 78,029,214.17  

2020 年 1 月 
青稞饮品 普啤 640ml/瓶*12 瓶 15,951,458.41  

青稞饮品 绿听 355ml/听*24 听 3,228,192.47  

2020 年 2 月 
青稞饮品 普啤 640ml/瓶*12 瓶 9,766,462.81  

青稞饮品 绿听 355ml/听*24 听 4,509,876.99  

2020 年 3 月 
青稞饮品 普啤 640ml/瓶*12 瓶 7,332,273.13  

青稞饮品 绿听 355ml/听*24 听 -1,214,007.52（冲减 2 月误开）  

2020 年 1 季度合计 39,574,256.29  

3、对上述事项（4）进行了复核。2019 年年报审计期间，2020

年 4 月，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在执行审计程序中发现拉萨啤酒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支付给西藏福地天然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2.55 亿元，2019

年末应收其他应收款项下应收青稞啤酒与借款及票据有关的应收款

项 328.35 万元。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前未收到拉萨啤酒关于该事项的

说明或材料，对此高度重视，并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收到年报问询函

后，自 2020 年 5 月 13 日起，两次向拉萨啤酒发函，责成其就该事项

出具包括商业事由、还款保障措施、截至回复日的资金占用余额等情

况在内的专项情况说明，并提供依据其章程、相关内控制制度等履行

的内部决策审批程序即相关证明等。截至目前，拉萨啤酒函复主要内

容为：青稞啤酒系长期在藏经营企业，为响应政府发展西藏特色产业

的号召，该公司及合作伙伴投资并致力于西藏特色饮品产业供应链建

设；该公司已取得一定成效，并为当地经济建设作出一定贡献，在发

展过程中有短期资金需求，鉴于拉萨啤酒和其长期合作关系，2019

年 4 月，拉萨啤酒和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签订了一年期借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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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借款金额为 2.55 亿元，年息 2.35%。2020 年 1 月，拉萨啤酒受

青稞啤酒委托，支付给西藏福地天然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2.55 亿元。 

公司及拉萨啤酒与青稞啤酒等相关方已就上述款项的还款方式、

担保和保障措施等事项进行充分沟通并达成初步共识，将持续积极推

动该事项的最终解决。将持续关注后续相关进展情况，敦促公司及时

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三、年报显示，你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请结合你

公司股权分布、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情况、董事会成员构成及其履历、

管理层的人员变动及其构成等，说明你公司做出前述判断的依据及其

合理性。请你公司独立董事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对上述事项

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

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及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公司不存在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

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股东；不存在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

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股东；不存在依其可实

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的股东。公司不存在不是公司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

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或其他实体。  

我同意公司意见，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无控股股东

及无实际控制人依据充分。 

特此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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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沈柯 

                              2020 年 6 月 16 日 

 

 

 

 

 

 

 


